采购内容及要求
1、通过投标人旗下媒体平台，对外发布我院在中医药学科建设、健康服务、文化建设和中医药文化宣传等领域的相关宣传内容，展示中医药服务群众、惠及民生的生动实践，提升我院作为国家三级甲等中医骨伤专科医院和国家级中医药文化宣传教育基地的知名度与美誉度。

2、投标供应商应根据招标项目内容进行报价，报价不得超过预算金额，否则为无效报价，合同金额为投标报价。

3、投标人对采购人的宣传报道在版面和人力上多给予支持。
